
开发区整治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

促进改革和治理工作总结
开展整治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促进改革和治理工作以来，开发区纪工委监察工委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市纪委监委安排部署，扎实推进此项工作。

现将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迅速安排部署

一是高度重视。省、市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来，开发区纪工委立即响应，第一时间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党政班子会进行汇报，区党工委书记陈晓华同志高度重视，要求区纪工委牵头负责抓好落实。1月21日，区纪工委召开供销系统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研究制定了《濮阳开发区整治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促进改革和治理工作方案》，细化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根据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开发区纪工委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纪工委书记王宏耀同志任组长，区纪工委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区纪工委党风室分管常委、区供销社、区党工委办公室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加强对全区重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重点整治坚决稳妥、精准高效。同时，明确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由区纪工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牵头，联合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成立工作专班，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落实推进此项工作。

三是迅速学习传达，周密安排部署。1月21日，区纪工委召开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人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省纪委《关于认真开展全省整治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促进改革和治理工作的通知》和《河南省整治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促进改革和治理工作方案》及市纪委工作相关要求，并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王宏耀书记到开发区工作后，专题听取供销系统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线索处置进展情况汇报。2月26日，按照省、市纪委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当天下午即召开开发区供销合作社系统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传达了省、市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李向前书记重要讲话要求，对开发区供销合作社系统专项整治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强调要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刻理解重点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对已排查的供销合作社系统问题线索优先办理、对供销系统开展自查自纠、深入基层督导调研及各部门协调联动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科学运用措施，强化案件突破
一是集中研判，科学摆布。针对前期“大起底”筛查出的11条问题线索和2021年新增受理的2条问题线索，区纪工委多次召开由纪检监察室、案管室、审理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信访室、巡察办等科室参加的问题线索分析研判会，对每个问题线索逐件进行分析，吃透每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每名涉案人员的性格特点，对每名涉案人精准画像，找出案件突破点，一人一策制定工作方案。

二是强化力量，以快制胜。为有效突破案件，区纪工委将13条问题线索全部交办到4个纪检监察室进行办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坚。实行分管领导靠前指挥，一个案件一套专班，书记办公会定期听取案件查办情况汇报，压实办案责任，快速推进，确保案件快查快办实现突破。

三是抓住关键，迅速突破。在查办案件过程过，各纪检监察室对反映的问题线索逐一进行分析，紧紧抓住反映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对时间跨度大，问题复杂的先放一放，对能够迅速查实的，集中优势力量迅速突破，形成势如破竹之势，倒逼涉案人员主动交待问题。同时，做好思想教育转化工作，讲政策，给出路，使涉案人员改变抵触心理，主动配合调查，如新习镇供销社曹新锋到案后，主动上缴违纪资金8万元，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13件问题线索已办结11件，其中“大起底”前办结线索2件（予以了结1件、移交其他单位1件），“大起底”后办结线索9件（初核了结1件、立案审查后办结8件），2021年新增受理问题线索2件目前正在初步核实阶段。目前共组织处理2人（提醒谈话1人、责令检查1人），党政纪处分8人（留党察看3人、党内严重警告2人、警告3人）。

四是深化以案促改，推动改革发展。区纪工委把政策宣传教育作为专项治理一项重要环节贯穿始终，引导供销社系统干部职工放下思想包袱，严格按照专项整治要求推进改革和治理工作。在区纪工委督导指导下，三个基层社党支部分别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供销系统及时召开了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议，逐人签订了廉政承诺书。
三、深入基层督导，推动改革发展
一是对区供销合作社系统政治生态进行分析研判。摸清供销系统家底，共梳理出全区供销系统中存在的监督机制空乏、服务“三农”成效不显著等方面的问题，并撰写了政治生态分析研判专题报告。
二是是深入基层督导调研。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多次到开发区供销社和基层社开展现场调研指导，调研过程中听取了各基层社对专项整治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及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实地察看了供销合作社资产的分布、现状，通过对社有资产档案、资产台账、承包经营合同等资料现场检查，全面梳理社有资产在管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各基层社摸清现有资产底数，列出重点问题清单，完善工作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找准找实影响和制约供销社改革发展的问题。

三监督指导区供销系统开展自查自纠。区纪工委严格按照省、市纪委要求，督促区供销系统按照省、市、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开展自查自纠。3月8日，按照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开发区供销系统召开自查自纠工作专题会，对照“专项整治方案要求的三个方面、十一项问题”在全系统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发现问题15项，目前已整改完毕。针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点，建立了资产管理、资产租赁、财务管理、信访稳定等11项规章制度。

四是借力资产大核查解决遗留问题。通过开展社有资产核查工作，目前开发区全供销系统胡村、新习、王助三个基层社累计新收回资产租赁费548434.5元；累计新签订完善租赁合同36份，清查土地面积8.4324万平方米、房产面积2.7553万平方米，资产租赁合同135份，清查出租赁期超20年的违法合同共31份。同时随着供销系统重点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通过重点整治工作小组的多方工作，促使王助镇供销合作社拆除危旧房屋65间，整理场地1560平方米，并有效利用旧材料新砌围墙45米，建厕所1处；胡村乡供销合作社整修旧房9间；新习供销社顺利拆除危旧门面房16间，消除了多年未决的遗留难题，盘活了资产，实现了增值。

五是落实中央部署，践行为农服务职责。

面对河南省暴雨灾情和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纪工委供销整治专班组织供销系统工作人员，弘扬大局意识，积极配合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多方筹备防汛物资、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新习、王助、胡村三个基层社全体班子成员在疫情防控期间参与值班值守，针对各乡镇商贸人流密集场区做好疫情防控宣传，配合并认真执行地方政府的防控措施；在暴雨预警期间日夜巡逻，及时通报雨情、水情，排查门店、住所、旧房、围墙等方面的安全隐患，筹集储备铁丝4吨、水泵9台、沙石料5000方、编织袋7000条应对灾情。通过防汛抗灾、疫情防控工作，在纪律意识、大局意识、工作能力等多个方面，开发区供销系统重点整治工作成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加强。


